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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品名称 香芋味奶茶(3 连杯)
型号规格
等级

240g(80g×3 杯)/托

生产日期
/批号

2024-12-17 商 标 优乐美

收样状态 完好 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

委托

单位

名称 广东喜之郎集团有限公司 邮 编 /

地址
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蔚蓝海岸社区中心路
3033 号喜之郎大厦 701

电 话 0825-2819884

标称

生产

单位

名称 四川喜之郎食品有限公司

地址 四川省遂宁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南区内

收样日期 2024-12-26 联 系 人 /

来样方式 委托送样
检验样品
数量

10 托

检验日期 2024-12-26 至 2025-01-08

判定依据

Q/XZL0002S-2024《奶茶固体饮料(组合型)》，GB 7101-2022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
饮料》，JJF 1070-2023《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》，GB 2760-2014《食
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，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加强固体饮料质量
安全监管的公告(2021 年第 46 号)》，GB 7718-2011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
食品标签通则》，GB 28050-2011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》

检验项目 见检测结果

检验依据 见检测结果

检

验

结

论

该产品经检验，所检指标符合 Q/XZL0002S-2024《奶茶固体饮料(组合型)》，

GB 7101-2022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料》，JJF 1070-2023《定量包装商品净含

量计量检验规则》，GB 2760-2014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，《市

场监管总局关于加强固体饮料质量安全监管的公告(2021 年第 46 号)》，GB

7718-2011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》，GB 28050-2011《食品安

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》中所规定的技术要求。

（检验检测专用章）

签发日期：2025 年 01 月 09 日

备 注 标识标签检验检测结果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

批准： 审核： 主检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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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检验项目 检测方法 标准要求 检验结果 单项结论

1 感官
△

GB 7101-2022 符合产品标准要求

产品冲调后,具有该产品

应有的色泽；气味清香,无

异味；奶茶粉呈疏松的粉

末状,无结块,椰果粒呈凝

胶状,甜度随心包呈干燥

松散晶体状；无正常视力

可见外来杂质。

合格

2
单件商品允许短缺量

△

(g )
JJF 1070-2023 ≤9.0 0 合格

3
蛋白质(g/100g)(稀释

冲调后)

GB 5009.5-2016

第一法
≥0.5 0.57 合格

4 水分(g/100g)(奶茶粉)
GB 5009.3-2016

第一法
≤7 2.21 合格

5
茶多酚

△
(mg/kg)(稀释

冲调后)

GB/T 21733-2008

附录 A
≥200 812 合格

6 铅（以 Pb 计）
△
(mg/kg)

GB 5009.12-2023

第二法
≤0.5

未检出(检出限：

0.02mg/kg)
合格

7
山梨酸及其钾盐（以山

梨酸计）(g/kg)

GB 5009.28-2016

第一法
≤1.25 0.160 合格

8 菌落总数（n=5)(CFU/g) GB 4789.2-2022
n=5，c=2，m=10000，

M=50000
<10/10/20/<10/<10 合格

9 大肠菌群（n=5)(CFU/g)
GB 4789.3-2016

第二法
n=5，c=2，m=10，M=100 <10/<10/<10/<10/<10 合格

10 霉菌(CFU/g) GB 4789.15-2016 ≤50 <10 合格

11 沙门氏菌（n=5）
△
(/25g) GB 4789.4-2024 n=5，c=0，m=0

未检出/未检出/未检出/

未检出/未检出
合格

12 标注食品名称
△

GB 7718-2011
符合 GB 7718-2011 标

准要求
符合 合格

13 标注配料表
△

GB 7718-2011
符合 GB 7718-2011 标

准要求
符合 合格

14 标注配料的定量标示
△

GB 7718-2011
符合 GB 7718-2011 标

准要求
符合 合格

15 标注净含量和规格
△

GB 7718-2011
符合 GB 7718-2011 标

准要求
符合 合格

16
标注生产者、经销者的

名称、地址和联系方式
△

GB 7718-2011
符合 GB 7718-2011 标

准要求
符合 合格

17 标注日期标示
△

GB 7718-2011
符合 GB 7718-2011 标

准要求
符合 合格

18 标注贮存条件
△

GB 7718-2011
符合 GB 7718-2011 标

准要求
符合 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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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检验项目 检测方法 标准要求 检验结果 单项结论

19 标注食品生产许可证
△

GB 7718-2011
符合 GB 7718-2011 标

准要求
符合 合格

20 标注产品标准代号
△

GB 7718-2011
符合 GB 7718-2011 标

准要求
符合 合格

21 基本要求
△

GB 28050-2011
符合GB 28050-2011标

准要求
符合 合格

22
营养标签强制标示内容

第 4条规定
△

GB 28050-2011
符合GB 28050-2011标

准要求
符合 合格

23
营养成分表达方式 第6

条规定
△

GB 28050-2011
符合GB 28050-2011标

准要求
符合 合格

以下空白

附注： 1、△标示该项目不在CNAS的认可范围内。

说明

1.本报告无批准人签字、检验检测专用章及报告骑缝章无效。

2.本报告涂改或部分复制无效，复制的报告未重新加盖检验检测专用章及报告骑缝章无效。

3.样品、样品信息、客户信息由委托单位提供及确认，本单位不承担证实委托单位提供信息的准确

性、适当性、真实性和（或）完整性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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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当本单位不负责抽样（样品由委托单位提供）时，委托检验报告出具的结论和数据仅适用于委托

单位提供的样品。

5.本报告的检测方法和判定依据由委托单位指定和确认。

6.对检测结果如有异议，请于收到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7.实验室地址：成都市金牛区白马寺街 19号国家轻工业食品质量监督检测成都站。

***报告结束***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四 川 省 轻 工 业 研 究 设 计 院 有 限 公 司

国家轻工业食品质量监督检测成都站

地址：中国.四川.成都市白马寺街 19 号（邮编：610081）

电话及传真：028-83194467、83186328、83419835

电子信箱：foodtest_SC@163.com

网站：http://www.sclii.com


